附件2

广西壮族自治区专家服务站

登记备案登记表

	承 建 单 位：
	
	（签章）

	法定代表人：
	
	

	受 聘 专 家：
	
	

	服务站负责人：
	
	

	联系人及电话：
	
	

	登 记 日 期：
	     年   月   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

2022年9月制

一、承建单位概况

1. 基本情况

	单位全称
	

	单位地址
	

	单位性质
	□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其他                   

	归属区域
	      市        区（县、市）

	主管单位
	

	职工总数（人）
	
	技术人员（人）
	

	高级职称（人）
	
	中级职称（人）
	

	博士毕业（人）
	
	硕士毕业（人）
	

	已认定高层次人才（人）
	
	待认定高层次人才（人）
	


2. 近三年科技创新活动情况
	承担国家级科技项目
	项
	

	其中：牵头承担国家级科技项目
	项
	

	承担省部级科技项目
	项
	

	其中：牵头承担的广西科技重大专项
	项
	

	拥有专利授权总数
	件
	

	其中：已授权发明专利
	件
	

	          已授权PCT国际专利
	件
	

	已获得登记的科技成果
	项
	

	其中：已转化应用科技成果
	项
	

	获省部级以上（含）科技奖励
	项
	


3. 科研平台建设情况

（填写与专家服务站学科专业领域有关的省部级及以上实验室、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等情况）

	科研平台名称
	认定年份
	认定部门

	
	
	

	
	
	

	
	
	

	
	
	


4.近三年运营情况

	企业类单位填写

	年度
	销售收入

（万元）
	利润

（万元）
	所有者权益

（万元）
	科技研发投入（万元）

	    年
	
	
	
	

	    年
	
	
	
	

	    年
	
	
	
	


	非企业类单位填写

	年度
	收入合计

（万元）
	其中：

财政拨款收入
	资产总计

（万元）
	其中：

国有净资产

	    年
	
	
	
	

	    年
	
	
	
	

	    年
	
	
	
	


二、申请广西专家服务站情况
1. 服务站基本情况

	服务站名称
	

	科研领域
	

	服务站联系人
	
	联系电话
	

	手机号
	
	传真号码
	

	电子信箱
	

	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2. 本单位在站主要工作人员情况

	学历
	博士
	硕士
	本科
	大专及以下

	人数(人)
	
	
	
	

	职称
	高级职称
	中级职称
	初级职称
	高级技工及以上

	人数(人)
	
	
	
	

	年龄
	30岁及以下
	31-40岁
	41-50岁
	51岁及以上

	人数(人)
	
	
	
	


	专家服务站负责人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学历
	职称
	专业
	所在单位
	投入工时

	
	
	
	
	
	
	
	

	
	
	
	
	
	
	
	

	
	
	
	
	
	
	
	

	参与专家服务站建设主要人员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学历
	职称
	专业
	所在单位
	投入工时

	
	
	
	
	
	
	
	

	
	
	
	
	
	
	
	

	
	
	
	
	
	
	
	

	
	
	
	
	
	
	
	

	
	
	
	
	
	
	
	

	
	
	
	
	
	
	
	


3.受聘专家的基本情况
	姓    名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
	

	专家类别
	（请填写专家获得的主要人才称号）



	学科领域
	

	电子信箱
	

	联系电话
	


4.专家联络员信息（若无可不填写）

	姓  名
	
	联系电话
	

	手机号
	
	传真号码
	

	工作单位
	

	电子信箱
	

	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5.专家科研团队情况（若无可不填写）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学历
	职称
	专业
	所在单位
	投入工时

	
	
	
	
	
	
	
	

	
	
	
	
	
	
	
	

	
	
	
	
	
	
	
	

	
	
	
	
	
	
	
	

	
	
	
	
	
	
	
	

	
	
	
	
	
	
	
	


三、近三年与专家合作情况
	合作内容
	单位
	数量

	战略咨询、技术指导
	次
	

	联合承担省部级以上科技项目
	项
	

	联合研发科技成果
	项
	

	联合转化科技成果
	项
	

	联合培养、引进人才
	人
	

	联合培训人才
	人次
	

	近三年合作成效情况说明（限1000字内）：




四、专家服务站建设工作计划
1. 合作方向及形式

	合作领域
	（限50字内）

	合作形式（可多选）
	□技术咨询服务    □联合研发创新    □科技成果转化

□人才培养引进    □其他                   

	合作协议
	□签订具体项目协议  □签订合作框架协议  □未签订


2. 保障措施情况
	服务站日常办公场所
（平方米）
	
	是否为专用场地   □是  (否

	研发及成果转化场所
（平方米）
	
	是否为专用场地   □是  □否

	科研仪器设备投入
（台套）
	
	是否为专用仪器   □是  □否

	建站运营保障经费
（万元/年）
	
	设置专项费用科目 □是  □否

	专家及团队科研专项经费（万元/年）
	
	设置专项费用科目 □是  □否


3. 运行体系建设情况

	序号
	制度名称
	开始施行时间
	当前施行情况

	
	
	
	

	
	
	
	

	
	
	
	

	
	
	
	


4. 计划合作项目（工作）情况（限10项内）

	合作项目

（工作）名称
	计划开展

时间
	简要内容

(概括性描述，每项限150字以内)
	当前情况

	
	
	
	

	
	
	
	

	
	
	
	

	
	
	
	


5. 计划年度目标情况

	合作内容
	单位
	预期数量

	
	
	    年
	    年
	    年

	咨询指导
	次
	
	
	

	合作项目
	项
	
	
	

	研发科技成果
	项
	
	
	

	转化科技成果
	项
	
	
	

	学术报告
	次
	
	
	

	培训人才
	人次
	
	
	

	培养人才
	人
	
	
	

	引进人才
	人
	
	
	


6. 专家服务站建站计划补充说明

	（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补充说明，限500字内）




五、承建单位意见

	服务站负责人（签字）：

申请单位（承建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六、专家意见

	                              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七、归口管理部门审查意见

	归口管理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八、自治区科技厅审核意见

	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

年   月   日


填写说明

一、基本要求

1.数字用阿拉伯数字，文字用汉字。如果数字为“0”，须填“0”；如某项指标值不详，填“—”。外来语首次出现应同时用原文和中文表述；对本表内容或其他需要补充说明的，可附页说明。

2.表格内容按要求认真填写。所填报内容不得涉及国家保密内容，涉及商业秘密的请酌情填报。

3.表格中的空白行数量，可根据实际自行增减。

二、有关名词术语解释

1.科技成果：指依据《科技成果登记办法》（国科发计字〔2000〕542号）、广西壮族自治区科技成果登记实施细则（修订），由登记批准单位完成登记的科技成果，包括应用技术成果、基础理论成果、软科学成果3类。

2.高层次人才：指在我区工作的高层次创新型人才，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高层次人才认定办法（试行）》（桂办发〔2017〕36号）办法获得认定（或符合认定条件待认定）为A、B、C、D、E五个层次的高层次人才。

3.科技研发投入：指企业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或年度所得税纳税申报表（A10400-19栏）中所披露的当年科研经费总额。

4.投入工时：指参与专家服务站建设的工作人员参与服务站建设及服务的时间占全年工作时间的百分比（如：80%）。


